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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9 年暑期实验室安全工作 

的通知 
 

各学院及有关单位：  

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协作下，学校实验室各项工作顺利

开展，实验室平稳运行，为教学、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
考虑到暑假期间部分实验室仍然照常开展科研活动，为确保

暑假期间实验室安全平稳运行，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现对

2019 年暑期实验室安全工作安排如下：  

1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暑期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，加强假

期安全教育。各单位结合部门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特点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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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落实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。对暑期需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

实验室，要落实 24 小时值班、巡查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建立交

接班制度，填写交接班及巡查、检查记录。学院及相关单位

组织全面巡查，每周不少于一次；实验室及课题组组织巡查，

每天一次。暑期不承担任务的实验室，在切实做好防火、防

爆、防盗、防雨等各项安全措施后，关闭水源、电源、气源，

锁好门窗，贴好封条。 

制定暑假期间安全事件应急处理预案，遇有突发事件，

应妥善处臵，并立即向学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保卫处等

部门报告。对因迟报、漏报、瞒报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追究

相关人员的责任。暑期各学院及有关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、

实验室工作分管负责人以及单位安全员要保持 24 小时通讯通

畅。各学院及有关单位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前将本单位暑期开

展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清单（见附件 1）提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

处。 

2、暑期开展实验活动的实验室，要严格实行安全准入制。

所有暑假期间需要开展实验活动的学生，必须获得导师同意，

并以实验室/课题组为单位填写《学院（二级单位）暑期开展

实验活动申请备案表》（实验室/课题组用表）（附件 2），经所

在院系批准同意，该表一式两份，实验室/课题组和所在单位

各留存一份，各实验室/课题组在暑期实验活动开始之前需完

成此项工作。实验室内至少两人同时在场才可开展实验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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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前要检查设备及配套设施的安全情况。实验过程中，应

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服从管理，

正确佩戴和使用个人防护用品。实验完成后，必须清理设备

和场地，切断电源、气源、水源，熄灭火种、关好门窗，确

保安全后，方可离开实验场所。 

3、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要严格做好各类化学药品安

全管理。实验前，必须熟知危险化学品的相关特性，必要时

查阅危险化学品的 MSDS，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和应急预案。

操作易挥发危险化学品、任何可能产生高浓度有害气体而导

致个人曝露、或产生可燃、可爆炸气体或蒸汽而导致积聚的

实验，都应在通风橱内进行。按规定做好易燃、易爆、放射

性等危险品的管理。妥善保管、规范使用易制毒、易制爆品，

避免产生实验室安全隐患。 

4、使用气体钢瓶的实验室要严格气体钢瓶的管理。严禁

不同性质气体钢瓶混放，气瓶在使用过程中，要有防止倾倒

的措施；压力容器不使用时应存放于安全位臵，不放臵于公

共区域，并采取固定措施，以免碰撞倾倒。不使用的气瓶或

因实验需要使用完毕的气瓶，务必确保总阀被关闭，以防气

体泄漏事故发生。超期、报废气瓶应及时处理，不得存放在

实验室。 

5、各实验室要严格做好危废物品管理。凡涉及产生危险

废弃物的实验，应严格加强对实验危险废弃物（尤其是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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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液）的管理，做好收储记录，不得将有害废弃物混入生活

垃圾。应在阴凉处妥善保存危险废物，不得将危险废物存放

在日晒雨淋的场所或加热设备附近。 

6、各实验室要特别注意用电安全。禁止多个设备使用一

个插线板，禁止多个插线板串联。配电箱、电开关、插座附

近不得堆放易燃易爆品，可能积水的实验室不在地面设臵插

座和电线，实验结束后，设备应断电。 

7、各实验室要针对夏季雷电、暴雨等多发的强对流天气

做好防范措施，防止因强对流天气引发安全事故。 

8、配合学校以及来自公安、环保等政府部门的各种抽查、

巡查，并认真做好意见反馈和整改。 

 

附件：⒈学院（二级单位）暑期开展实验活动的实验室

清单（单位用表） 

⒉学院（二级单位）暑期开展实验活动申请备案

表（实验室/课题组用表） 

 

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2019 年 6 月 28 日     

抄送：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

务单位 ；保卫处；监察处 

 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       2019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

